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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項 

目 

一 

□ 違反程序 

█ 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領導

碩士學位班部分】 

課程與教學領導碩士學位班

課程開設的多元性和順序性

尚待加強。（第 2 頁，待改善

事項第 1 點） 

 

【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領導

碩士學位班部分】 

規劃或開設課程時，宜多考慮

課程的多元性和順序性，並兼

顧學生學習需求。（第 2 頁，

建議事項第 1 點） 

1. 本班畢業學分為 36 學分，課程分為四類，

含必修課程 6 學分、教育基礎及研究方法學

門至少 4 學分、課程與教學學門至少 20 學

分、自由選修 6 學分，該班總計開設 27 門

課程，兼顧多元性與順序性。 

2. 本班於開設課程前皆進行學生選課意見調

查，以符合學生需求（詳如附件 1-1）。惟因

課程受修課學生數 11 人以上始得開課之限

制，部分課程有時因修課人數未達，造成無

法開課的情形，然此並非常態。 

3. 近三年每學期均至少開設四門課程，供學生

選擇（詳如附件 1-2）。學生對課程與教學都

表示高度滿意（詳如附件 1-3）。 

4. 本班另有跨班選課制度，提供學生彈性、多

元的選課空間。 

附件 1-1：學生選課意見調

查調查表。 

 

附件 1-2：教育學系課程與

教學領導碩士學位班近三

年開課課程。 

 

附件 1-3：教育學系課程與

教學領導碩士學位班課程

與教學滿意度調查結果。 

項 

目 

四 

□ 違反程序 

█不符事實 

□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教育學系碩士班、教育政策

與行政研究所碩士班、課程與

交學研究所碩士班部分】 

目前針對碩士生於申請口試

前，僅要求參加學術研討會或

專題演講 1 次，並撰寫心得報

為提升學生學術研究能力，依據本系所相關規

定，碩士班學生每學期至少參加一次「學術研

討會」或「專題講演」，如果學生修業二年，必

須參加 4 次，並非只有一次。國立臺灣師範大

學教育學系博、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九

條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

附件 4-1：國立臺灣師範大

學教育學系博、碩士班研

究生修業要點。 

 

附件 4-2：國立臺灣師範大

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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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就提升學生學術研究面向

而言，略顯不足。（第 9 頁，

待改善事項第 1 點） 

 

研究生修業要點第六條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課

程與教學研究所博、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

八條規定：「本系/所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必須

參加『學術研討會』或『專題講演』至少一次，

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至少必須參加兩次，並均

須撰寫心得乙篇交由學業導師或指導教授審

閱，此項規定同時列為申請學位考試之必要條

件。」（詳如附件 4-1~4-4） 

研究生修業要點。 

附件 4-3：國立臺灣師範大

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、

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。 

 

附件 4-4：教育學系碩士

班、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

所碩士班、課程與交學研

究所碩士班修業紀錄表 

 


